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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中午 12 點 

貳、地點：南大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李代理院長安明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聶琬瑩 

伍、上次會議提案及處理情形：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臨時院務會議 

案由 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教科系之學校行政碩士在

職專班停招乙案 

照案通過，送教務處提請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本案已於本校105年10月

3日105學年度第1次校務

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裁示：洽悉。 

陸、 報告事項 

一、校/院級重要會議日程報告： 

本校/院級重要會議時間如下，請各位委員儘量空出時間抽空與會，並請各系所

於安排系(所)會議時間時勿與其衝突。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105 年 12 月 7 日 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0840-1800 

1330-1500 

旺宏 R721 

校本部第一會議室 

105 年 12 月 23 日 105-1-1 院教評會 1130-1400 本校區第一會議室 

105 年 12 月 23 日 
教育學院發展諮詢

委員會 
1430-1730 校本部(待確認) 

105 年 12 月 26 日 校遴聘委員會 1400-1700 校本部(待確認) 

105 年 12 月 26 日 校課程委員會 1430-1700 
校本部行政大樓第

一會議室 

二、為辦理本（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校教師遴聘作業事項，各系所新聘教師申請資

料務請於105年12月15日前送院辦彙整後送校本部秘書處(除審議紀錄表外，

其餘備審資料需以 PDF 電子檔方式提交)。 

三、有關竹師教育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承蒙各系所協助，院辦業已彙總完成並送

交校本部秘書處，後續將據以於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報告，並配合全校性期程

滾動修正。 

四、有關院學士班必修課程，請各學系依教務章則彙輯評估是否由第一專長學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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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擇一門課程移至本院院學士班的「院學士必修課程」。 

五、為辦理 106 學年度本院大學部新生入學招生事項，已草擬獎學金設置要點，請

各系所提供相關意見。 

六、性別教育研究中心業務報告。 

裁示：洽悉。 

柒、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由：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竹師教育學院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併後之新設學院，為符

合法制規範，依據組織規程新訂院務會議設置要點，以做為議決院務事項之

依據。 

二、本校「竹師教育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草案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1(頁 3-7)。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要點增列院務會議代表因故無法出席之處理方式。 

  二、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由：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竹師教育學院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併後之新設學院，為符

合法制規範，依據組織規程、各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原則新訂教

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以做為議決教師評審事項之依據。 

二、本校「竹師教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草案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2(頁

8-13)。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送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由：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竹師教育學院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併後之新設學院，為符

合法制規範，依據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新訂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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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議決課程發展事項之依據。 

二、本校「竹師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3(頁

14-16)。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竹師教育學院新大樓空間規劃擬成立空間諮詢小組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請各系所推薦至多 1名教師擔任代表，推薦名單請於本週五(12月 9日)前提供。 

二、 該小組負責聯絡、協調及蒐集各系所空間規劃相關資料，第一次會議將由院

長主持並確認相關作業流程，並由其中代表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相關會議

討論復於院務會議進行報告。 

玖、 散會(14:30)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設置要點(草案) 

 

oo 年 oo 月 oo 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高中畢業生就讀本校，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竹師教育學院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由

教務長、副教務長、竹師教育學院院長及各學系主任組成，教務長任召集人。 

第三條 得獎人須是本校竹師教育學院之各學系學生(含院學士班)，且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74級分以上，經錄取進入本校就讀者。  

二、指定科目考試以（國、英、數乙、歷、地）組合、或（國、英、數乙、歷、公）

組合、或（國、英、數甲、生、術）組合、或(國、英、數乙)組合、或(國、英、

歷、地、公)組合，考試原始成績在全國前千分之六，經錄取進入本校就讀者。  

三、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獲得金牌，依「參加國際數理學

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經錄取進入本校

就讀者。  

四、獲得國際競賽大獎、教育類獎項或具有其他特殊成就，經錄取進入本校就讀並由

各學系（院學士班）推薦者。國際競賽大獎與特殊成就之認定，由本審查委員會

認定之。  

第四條 得獎學生於入學當學年度發給大學部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壹拾萬元。入學後，若前一學

年之學業成績排名在該班學生前百分之二十以內（含），且操行成績達A-以上（含）者，

該學年度可續發給本獎學金。本獎學金至多發給四學年。若未達續領條件，則取消本獎

學金之獲獎資格、不再恢復。 

第五條 審查程序：  

一、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於本校放榜後，由教務處招生組或各學系於三日

內將推薦表及有關資料送綜合教務組彙整，送教務長核定後通知各相關學系。  

二、考試入學分發：於榜單公佈後，由教務處招生組或各學系於三日內將推薦表及有

關資料送綜合教務組彙整，送教務長核定後通知各相關學系。  

三、若得獎學生資格係依第三條第四款認定，則須由教務長召開審查會議，由審查委

員會審定得獎名額及名單，會後並立即將審查結果通知各相關學系，以利各學系

爭取優秀學生。 

第六條 該學年（期）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者，原則上取消其得獎資格。  

第七條 領取本獎學金者，不得兼領本校其他與招生獎勵同性質之獎學金。  

第八條 其他未盡事宜，由審查委員會討論後決定。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清華大學教育學院性別教育研究中心 

院務會議報告 
 

105 年 12 月 05 日 

<報告事項> 
一、中心業務事項：105 年 9 月至 11 月。 

(一) 研究方面： 

1. 繼續執行「性別教育發展研究產學合作計畫」。 

2. 學術活動：  

(1) 辦理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補助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探討與課程

發展」跨校教師成長社群活動（105 年 9 月 23 日），邀請大理國中校

長/性教育學會理事長高松景主講，主題:性價值教學，參加人數共 28

人。 

(2) 協助通識教育中心辦理「性別與人生」通識課程講座，邀請大理國中

校長/性教育學會理事長高松景演講，參加人數共 110 人。 

(3) 協辦教育學院舉辦之「2016 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 12067

元，含講員出席費、交通費、茶點）。 

(4) 負責辦理「2016 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性別教育論壇」(105

年 11 月 26 日)：邀請了國立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系主任、輔

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鄭其嘉副教授以及全國家長會長聯盟楊郡慈、梁

美惠副秘書擔任引言人，參加人數共 92 人。 

 

(二)  推廣方面： 

(1) 建立性別教育課程與教學資源：定期維護「真善美教學資源分享網」，

每二個月發送一期電子報（截至十二月已經出版十期）。網站累積總流

覽量已經達到 88,241 人次（創站至今），持續穩定增加中。電子報訂

閱人數則已達 1,837 人以上。 

1. 辦理二場研習課程及一場座談： 

(1) 為協助提升家長對性平教育的瞭解，與各地家長團體或學校合作辦理

「性別平等教育增能研習課程」，於 105 年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與國

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聯合辦理台北第 III 場，共 103 人參加; 於 105

年 10 月 14-15 日辦理桃園場，共 99 人參加。 

(2) 辦理性別平等教育座談會(105 年 11 月 26 日)，邀請了全國家長會長

聯盟楊郡慈副秘書、全國家長會副會長沈雅蕙演講，參加成員來自台

北、桃園、新竹、苗栗等地，共 34 人。 

 

二、中心研究人員參與專業成長活動： 

1. 主任參加行政院 2016 性別平等研討會(105 年 9 月 26 -27 日) 。 

2. 主任參加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聯合教師研習會「教師社群成果發表」

(105 年 11 月 19 日)。 

3. 主任參加中華非營業組織發展協會｢105 年度下半年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

院判決案例研討會｣ (105 年 11 月 29 -30 日) 。 

4. 主任及助理參加教育部委託中國文化大學辦理之｢105 年度全國大學院校教

師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 (105 年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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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清華大

學組織規程規定，設置竹師教育學院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議)。 

二、 本會議由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獨立所所長、教師代表、學生

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成。院長為主席，議決本院發展計

畫、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三、 教師代表應經推選產生，由各學系就編制內專任教師推選代表

二人；各獨立所就編制內專任教師推選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人

數應占全體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

得少於三分之二。惟出國進修三個月以上及休假期間教師，不

得擔任本會議教師代表。各系所於推選委員時應同時推選同額

之候補委員。 

四、 學生代表由各系所推薦，由院長擇聘大學部及研究所代表各一

人。 

五、 各類代表應於每學年開學後二週內選舉完成，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開會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六、 代表因故不克出席時，當然代表由具同級教師資格之職務代理

人代理，推選代表除因出缺由候補代表遞補外，單次會議因故

不能出席時，不可委託候補代表代為執行出席、表決等任務。 

七、 本會議開會時，院長為主席。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其指定

代表一人代理；如無法指定代理人則由與會代表共推一人擔任

主席。 

八、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集臨時會議。

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但涉及本院各項規章之修訂與學系、研究所及附屬單位

之設立、變更、裁撤、停辦，需有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及出

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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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 

草案逐條說明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說明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

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

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與國

立清華大學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合併為國立清

華大學，並設置竹師教育

學院。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一、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

育學院（以下簡稱本

院），依據國立清華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規

定，設置竹師教育學

院院務會議(以下簡

稱本會議)。 

一、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

育學院（以下簡稱本

院），為處理本院有

關事項，依據本校組

織規程第三十七條

之規定，特訂定本院

院務會議設置要點

（ 以 下 簡 稱 本 要

點）。 

一、調整法規依據為本校

組織規程。 

二、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會議由院長、各學

系主任、各獨立所所

長、教師代表、學生

代表及其他有關人

員代表組成。院長為

主席，議決本院發展

計畫、教學、研究及

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三、教師代表應經推選產

生，由各學系就編制

內專任教師推選代

表二人；各獨立所就

編制內專任教師推

選代表一人。教師代

表人數應占全體人

員二分之一以上，其

中具教授、副教授資

格者不得少於三分

之二。惟出國進修三

個月以上及休假期

間教師，不得擔任本

二、本院設院務會議，其

組成方式如下： 

（一）院務會議由下列

人員組成： 

1. 當然代表：院長

及 本 院 各 學

系、獨立研究所

主管為當然代

表。 

2. 教師代表：各系

推 選 代 表 二

名；各獨立所推

選代表一名。教

師代表中具教

授,副教授資格

者不得少於三

分之二。教師代

表之名額並應

佔全體代表二

分之一以上。 

3. 學生代表：大學

一、調整原第二點為第二

點至第五點分述。 

二、依據國立清華大學組

織規程第三十條規

範：「本大學各學院

設院務會議，由院

長、各學系主任、各

研究所所長、各學位

學程主任及教師代

表組成，院長為主

席，議決該學院發展

計畫、教學、研究及

其 他 有 關 院 務 事

項。」敘明本會議任

務。 

三、學生代表產生方式，

由原學生代表互推

產生，改由院長擇聘

大學部及研究所代

表各一人。 

四、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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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教師代表。各系

所於推選委員時應

同時推選同額之候

補委員。 

四、學生代表由各系所推

薦，由院長擇聘大學

部及研究所代表各

一人。 

五、各類代表應於每學年

開學後二週內選舉

完成，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開會時如

有必要，得邀請有關

人員列席報告或說

明。 

部及研究所學

生各一名，由院

長邀集各系、獨

立研究所學生

代表互推產生。 

4. 院長於必要時

得邀請相關人

員列席院務會

議。 

（二）各系所應選出之

院務會議代表

採選舉方式產

生之，凡編制內

之教師均有選

舉權與被選舉

權；另出國進修

三個月以上及

休假期間之教

師，均不得列為

選舉人與被選

舉人。 

（三）院務會議代表之

選舉應於每學

年開學後二週

內，由各系所依

分配名額自行

選舉產生之，候

補名額由各系

所參照分配名

額併同選出排

序，其任期均為

一學年，連選得

連任。 

六、代表因故不克出席

時，當然代表由具同

級教師資格之職務

代理人代理，推選代

表除因出缺由候補

代表遞補外，單次會

議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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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可委託候補代

表代為執行出席、表

決等任務。 

七、本會議開會時，院長

為主席。院長因故不

能主持時，由其指定

代表一人代理；如無

法指定代理人則由

與會代表共推一人

擔任主席。 

三、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開

並主持。院長不能主

持時，得指定一人代

理主持。如無法指定

代理人則由院務會

議代表共推一人擔

任主席。 

調整序號並酌作文字修

正。 

八、本會議每學期至少開

會一次為原則，必要

時 得 召 集 臨 時 會

議。半數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表決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但涉及

本院各項規章之修

訂與學系、研究所及

附屬單位之設立、變

更、裁撤、停辦，需

有三分之二以上人

員出席及出席人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 

四、院務會議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另經院長

或院務會議代表三

分之ㄧ以上連署請

求召開臨時院務會

議時，院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會議。 

一、調整序號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與原要點第七點內容

整合。 

本點刪除 五、院務會議討論事項： 

(一) 本院院務發展、

教學、研究、推

廣 服 務 ， 各 學

系、研究所及附

屬單位之發展規

劃與審議。 

(二) 本院規章及依相

關法規規定應經

院務會議審議或

推（選）派代表

事項。 

(三) 院長提議事項及

院務會議代表三

人 以 上 連 署 提

本會審議事項及權責已

於修正規定第二點中敘

明，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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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四) 其他有關院務協

調 與 發 展 等 事

項。 

本點刪除 六、本院得視實際需要，

經院務會議決議，設

置各項委員會。 

本會審議事項及權責已

於修正規定第二點中敘

明，本點刪除。 

本點刪除 七、院務會議之召開，需

有應出席人員二分

之ㄧ以上人員出席

始得開議，並有出席

人員二分之ㄧ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列席

人員無表決權）。但

涉及本院各項規章

之修訂與學系、研究

所及附屬單位之設

立、變更、裁撤、停

辦，需有三分之二以

上人員出席及出席

人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 

本會開議及決議通過門

檻已於修正規定第七點

中敘明，本點刪除。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八、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

過，並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一、說明本細則制定(含

修正)程序。 

二、酌作文字修正。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草案)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一、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及各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原則規定，

設置竹師教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及所屬系所主管。 

(二)推選委員：由本院所屬學系就編制內專任教授推選代表二人；

獨立所就編制內專任教授推選代表一人。連選得連任。各系所

於推選委員時應同時推選同額之候補委員。如有需要，可推選

其他單位教授，經院長同意後聘為推選委員。 

三、 委員因故不克出席時，當然委員由具同級教師資格之職務代理人代

理，推選委員除因出缺由候補委員遞補外，單次會議因故不能出席

時，不可委託候補委員代為執行出席、表決等任務。 

四、 委員在審查或討論有關其本人、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案件

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五、 本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教師聘任、升等、聘期、續聘、合聘、改聘、停聘、解聘、不續

聘、資遣原因認定等事項。 

(二)教師不服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對其個人權益審議結果決定之申

覆。 

(三)教師延長服務、研究進修、講學、休假研究及借調等事項。 

(四)核定各系所教師評審有關細則。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重要事項，及依法令應經院教評會審議事項。 

六、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

應有三分之二(含)，且人數達五人(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對

審查之事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且須獲得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並得視實際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

員列席報告或說明。但審議案件為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審議通過。投票採無記名方式行之。 

七、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 

草案逐條說明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

成細則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要點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各系級及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原

則第 4 條規定：「…。其

他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

之人數及其產生方式由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組

成細則規定，該組成細則

由各院院務會議(或共同

教育委員會議)擬訂，送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及

各系級及院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組成原

則規定，設置竹師教

育學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一、依據大學法、本校組

織規程第二十五條

及本校各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九條研訂本要

點，並設置本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院教評會）。 

一、調整法規依據為本校

組織規程及各系級

及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組成原則規定。 

二、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

年，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院長

（兼召集人）及

所屬系所主管。 

(二)推選委員：由本

院所屬學系就編

制內專任教授推

選代表二人；獨

立所就編制內專

任教授推選代表

一人。連選得連

任。各系所於推

選委員時應同時

推選同額之候補

二、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簡稱院教評會）

置委員 15 人。由下

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

（兼召集人）及

所屬系（所）主

管。 

(二)推選委員：由本

院所屬系所各推

選該系所專任教

授代表 1 人擔任

之。若各系所專

任教授人數不足

額時，得由該系

一、依據本校各系級及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組成原則第二、三、

四、五條規定修正。 

二、調整推選委員人數。

系所就編制內專任

教 授 推 選 代 表 二

人；獨立所就編制內

專任教授推選代表

一人。 

三、依據本校各系級及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組成原則第五條規

定，敘明推選委員得

由其他單位教授擔



委 員 。 如 有 需

要，可推選其他

單位教授，經院

長同意後聘為推

選委員。 

所推薦系外教授

擔任。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其任期為每

一年度九月一日至

次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必要時得延長至

次屆委員產生。 

任。 

四、酌作文字修正。 

三、委員因故不克出席

時，當然委員由具同

級教師資格之職務

代理人代理，推選委

員除因出缺由候補

委員遞補外，單次會

議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時，不可委託候補委

員代為執行出席、表

決等任務。 

 一、本點新增。 

二、依據本校各系級及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組成原則第二條規

定，敘明委員出缺或

不克出席之處理方

式。 

四、委員在審查或討論有

關其本人、配偶或三

親等內之血親、姻親

案 件 時 應 自 行 迴

避。未自行迴避者，

主席得經本會決議

請該委員迴避。 

三、本院教評會委員遇審

議與本人或其配偶及

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

係之案件應自行迴

避。 

    委 員 於 任 期 中 講

學、研究、進修、休

假研究、留職停薪、

請延長病假或因故

無法執行職務者，經

院教評會通過簽請

校長核定後，解除其

委員職務，並由候補

委員遞補至該委員

任期結束止。 

一、依據本校各系級及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組成原則第十條規

定及其用字，敘明迴

避原則。 

二、委員出缺或不克出席

之處理方式已於第

二點敘明，刪除相關

文字。 

三、調整序號。 

五、本委員會審議下列事

項： 

(一)教師聘任、升等、

聘期、續聘、合

聘、改聘、停聘、

解聘、不續聘、資

四、 本院教評會審議下列

事項： 

(一)關於教師之聘

任、升等、聘期、

續聘、合聘、改

聘、停聘、解聘、

一、依據本校各系級及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組成原則第九條：

「教師不服各系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對

其個人權益審議結



遣原因認定等事

項。 

(二)教師不服系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對

其個人權益審議

結 果 決 定 之 申

覆。 

(三)教師延長服務、

研 究 進 修 、 講

學、休假研究及

借調等事項。 

(四)核定各系所教師

評審有關細則。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

審重要事項，及

依法令應經院教

評會審議事項。 

不續聘、資遣原

因認定等事項。 

(二)關於教師升等相

關事項，不服系

(所)教師評審委

員 會 決 議 之 申

覆。 

(三)教師延長服務、

研 究 進 修 、 講

學、休假研究及

借調等事項。 

(四)其他有關教師評

審之重要事項，

及依法令應經院

教評會審議之事

項。 

果之決定之申覆事

項，由院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之。」規

定辦理 

二、依據本校各系級及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組成原則第八條：

「各系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組成細則，由

各系、所、室、中心

會議擬訂，經院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核定

後送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備查。」及第九

條「教師不服各系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對

其個人權益審議結

果之決定之申覆事

項，由院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之。」規

定辦理。 

三、調整序號並酌作文字

修正。 

六、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開會時應有三分之

二(含)，且人數達五

人(含)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對審查

之事件，應經出席委

員充分討論，且須獲

得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同意，始得

決議。並得視實際需

要由召集人邀請其

他有關人員列席報

告或說明。但審議案

件為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五、本院教評會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會議，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開會時應有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

得開議。對審查之事

件，應經出席委員充

分討論，且須獲得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始得決議。

並得視實際需要由召

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

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但審議案件為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經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一、國立清華大學各系級

及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組成原則第七

條：「各系級及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評審，須有應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且人數達五人

（含）以上之出席。」

規定修正，並同調整

一般事項決議人數

為二分之一。 

二、調整序號並酌作文字

修正。 

 



之一者，應經全體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審議通

過。投票採無記名

方式行之。 

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審議通

過。投票採無記名

方式行之。 

本點刪除 六、教師之聘任、升等、

聘期、改聘、停聘、

解聘、不續聘、資遣

原因認定，悉依本學

院聘任辦法，先由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初審，初審通

過後送本學院教評會

辦理複審，複審通過

後再提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

續聘案如事證明確

而系（所）教評會所

作之決議與法令規

定顯然不合或顯有

不當時，本院教評會

得逕依規定審議變

更之。 

一、本點第一項業於其他

法規明訂程序，刪除

相關文字。 

二、有關本委員會審議事

項及權責業於第四

點敘明，刪除相關文

字。 

本點刪除 七、本院教評會對於本院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

辦法另訂之。 

有關本委員會審議事項

及權責 業於 第四點 敘

明，本點刪除。 

七、本細則經院務會議通

過，校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核備後實施。 

八、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

校教評會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說明本細則制定(含

修正)程序。 

二、依據本校各系級及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組成原則第 4 條規

定：「院長(或共同教

育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以下同)為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當 然 委 員 兼 召 集

人。其他當然委員及

推選委員之人數及



其產生方式由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組

成細則規定，該組成

細則由各院院務會

議 (或共同教育委

員會議)擬訂，送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

備。」修正。 

三、調整序號。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逐條說明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

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

學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設

置要點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課程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2 條規定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

育學院（以下簡稱本

院），依據本校課程

委員會設置辦法，設

置竹師教育學院課

程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 

一、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

育學院為規劃及審

議本學院各系（所）

課程，依據本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五條，設置「教

育學院課程發展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一、調整法規依據為本校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

法。 

二、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委員會由院長、各

系所主管、各系所課

程委員會教師代表

一人、院務會議學生

代表二人及其他有

關人員代表組成。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二、本委員會以院長、各

系(所)主任、各系

(所)課程發展委員

會教師代表一名、院

務會議學生代表二

位組織之，任期為一

年。 

一、組成成員敘明包含及

其 他 有 關 人 員 代

表，俾利日後如有組

織調整或擴編，無須

頻繁修訂法規，亦符

合本校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 4 條規

定，得聘請校友、業

界或校外學者專家

若干人為委員。 

二、敘明本委員會代表連

選得連任。 

三、酌作文字修正。 

本點刪除 三、本委員會由各系（所）

推薦，經本學院教師

投票，遴選三至五位

校外相關領域學者

專家為諮詢委員，提

供本學院課程發展

諮詢。 

本委員會組成已於修正

規定第二點中敘明，本點

刪除。 

三、本委員會職責： 

(一) 整合、協調與審

議本院及所屬

系級教學單位

開設之各類課

程。 

六、本委員會之主要職掌

如下： 

(一) 研議本學院課

程發展方向與

原則 

(二) 審議本學院共

一、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六條規

定敘明院級課程委

員會職責，並增列審

議其他課程發展相

關事宜一項，以維周



(二) 審議所屬系級

教學單位必修

課程。  

(三) 規劃、研議與審

訂院共同課程

相關事宜。 

(四) 審議其他課程

發展相關事宜。 

同課程 

(三) 定期檢討並審

議各系(所)各

類課程 

(四) 審議跨系所課

程 

(五) 審議其他課程

發展相關事宜 

延。 

二、調整序號。 

四、院長為召集人兼主

席。院長因故不能主

持時，由其指定委員

一人代理；如無法指

定代理人則由與會

代表共推一人擔任

主席。 

四、本委員會置召集人，

由院長兼任，開會時

任主席。如召集人因

故無法出席時，由召

集人就委員中指定

一人代理之。 

參照他法規撰寫方式，酌

作文字修正。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

開會一次為原則，必

要時得召集臨時會

議。半數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表決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開會時

如有必要，得邀請有

關人員列席報告或

說明。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

召開會議一次。開會

時須有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決議時須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同意方得決議，並

得視實際需要由召

集人邀請其他有關

人員列席討論。 

一、增列得召集臨時會議

之規定。 

二、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八條規定內

容，酌作文字修正。 

本點刪除 七、各系（所）課程之規

劃與修訂，應先經系

（所）務會議通過，

提本會審議後，再提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審議。 

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及權

責已於修正規定第三點

中敘明，本點刪除。 

六、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

過，校課程委員會核

備後實施。 

八、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審

議，簽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說明本細則制定(含

修正)程序。 

二、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四條規範辦

理。 

三、酌作文字修正。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一、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本校課程委

員會設置辦法，設置竹師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二、 本委員會由院長、各系所主管、各系所課程委員會教師代表一

人、院務會議學生代表二人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成。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 

三、 本委員會職責： 

(一) 整合、協調與審議本院及所屬系級教學單位開設之各類課

程。 

(二) 審議所屬系級教學單位必修課程。  

(三) 規劃、研議與審訂院共同課程相關事宜。 

(四) 審議其他課程發展相關事宜。 

四、 院長為召集人兼主席。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其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如無法指定代理人則由與會代表共推一人擔任主席。 

五、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集臨時會

議。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開會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六、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